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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苏州金安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苏地 2015-G-21号地块一期项目” 

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
     

     2017 年 12 月 7 日，苏州金安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根据苏州清泉环保科

技有限公司编制的《苏州金安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苏地 2015-G-21 号地块一

期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表》 (以下简称“验收调查表”), 按《建设项

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(国环规环评[2017]4 号)》、《关于规范建设单位

自主开展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通知（征求意见稿）（环办环评函

[2017]1235 号）》、国家有关法律法规、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和审批部门批复

等要求对“苏州金安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苏地 2015-G-21 号地块一期项目”

进行竣工环境保护验收。由建设单位、项目设计单位(启迪设计集团股份有限

公司)、施工单位(福建中马建设工程有限公司)、工程监理单位(苏州卓越建设

项目管理有限公司)、环评单位(江苏宏宇环境科技有限公司)及“验收调查表”

编制单位(苏州清泉环保科技有限公司)，并邀请专家三人组成验收工作组(名

单附后)。验收组踏勘了建设项目现场，对“验收监测调查表”进行了审查，

经认真评议，提出验收意见如下： 

一、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

（一）建设地点、规模、主要建设内容 

项目名称：苏地 2015-G-21 号地块一期项目。 

建设地点：苏州高新区金枫路绿化地以东，何山路以北。 

建设规模及主要建设内容：根据“验收调查表”，一期项目地块总用地面

积 47330.88 ㎡，总建筑面积 108861.02 ㎡，其中计容面积 85261.95 ㎡，不计

容面积 23599.07 ㎡。项目包括 9 幢住宅(其中二幢含少量物业用房)，1 幢物业

用房及 1 个地下车库，住宅总套数 965 套。 

（二）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

2015 年 7 月 10 日取得《苏州市规划局建设用地规划设计意见书》，  

2015 年 7 月 10 日取得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》，合同编号：

3205012015CR0077； 

2015 年 8 月 13 日取得苏州高新区环境保护局《关于对苏州金安泽房地产

开发有限公司苏地 2015-G-21 号地块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审批意见》，

苏新环项[2015] 376 号； 

2015 年 8 月 14 日取得苏州高新区经济发展和改革局《关于同意苏州金安

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苏地 2015-G-21 号地块项目核准的通知》，苏高新发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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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[2015] 277 号； 

2015 年 8 月 26 日取得了苏州市规划局出具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用地

规划许可证》，编号：地字 320505201500058 号； 

2015 年 9 月 25 日取得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，编号：

320505201500166 

2015 年 9 月 25 日取得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，编号：

320505201500168 

2015 年 11 月 25 日开工建设。2017 年 11 月 1 日建成，设施进行调试。 

2017 年 11 月委托苏州清泉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完成一期项目竣工环境保护

验收监测，编制了“验收监测调查表”。 

建设、验收监测过程中无环境投诉、违法或处罚记录。 

（三）投资情况 

整个项目总投资 20 亿元。一期投资约 12 亿元，其中环保投资 1200 万元，

占总投资的 1％。 

（四）验收范围 

本次验收范围为“苏地 2015-G-21 号地块一期项目”，根据“验收调查表”，

本次验收范围为一期项目建设范围，包括 9幢住宅(其中二幢含少量物业用房)，

1 幢物业用房及 1 个地下车库。 

二、工程变动情况 

项目前期规划、环评及批复均未明确是否为分期建设，但现调整为分二期

进行环保验收。 

根据“验收调查表”，实际计容面积与环评申报相比，增加了 10.7m2，相

当于增加 0.0125%，变化极小，可忽略，对照《关于加强建设项目重大变动环

评管理的通知(苏环办[2015]256 号)》，不属于“重大变动”。 

核实与编号 320505201500166 及编号 320505201500168《建设工程规划许

可证》所明确的建设内容及环评建设内容相比，原环评中地下车库的“排气口

共计 4 个”，实际建设排气口 6 个。但地下车库停车位数量、布臵等未发生变

化，“验收调查表”编制单位(苏州清泉环保科技有限公司)提交了“变动环境

影响分析”报告，明确不属于“重大变动”。 

三、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

1.施工期： 

施工期生产废水经处理后全部回用或作为开挖场地、施工道路抑尘喷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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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，不外排；施工期生活污水就近排入污水管网接入新区污水处理厂处理。 

施工粉尘，采取了洒水、围挡等污染缓解措施。接受环保局对建筑施工噪

声的现场管理，同时夜间不施工。 

施工单位在施工作业中需采取如下措施：①选用低噪声的施工设备；②将

高声功率设备的运作时间错开，尽量避免同时操作；③合理安排各类施工机械

的工作时间，尤其是夜间严禁进行施工；④对不同施工阶段，严格按《建筑施

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(GB12523-2011)对施工场界进行噪声控制；⑤在项

目地块北侧设立隔声屏障，减小施工噪声对项目地北侧 60m 木桥公寓的影响。 

项目施工过程中按照市容环卫、环保和建筑业管理部门的有关规定进行固

体废弃物处臵，废弃的碎砖石、残渣、弃土等基本就地处臵，作填筑地基用；

包装物也基本上回收利用或销售给废品收购站；将生活垃圾与建筑垃圾分别堆

放，施工人员产生的生活垃圾可在施工人员驻地设臵临时垃圾收机箱，集中收

集后送往城市垃圾填埋场统一处理处臵。 

环评及批复中要求的措施在施工活动中已基本得到落实。 

2．投运后： 

实行雨污分流制。雨水经雨水管网收集，排入市政雨水管网；生活污水市

政污水管网接入新区污水处理厂处理(共设臵污水排口 1 个，在何山路。雨水

排口 2 个，分别位于何山路、东北侧排河)。阳台设臵污水收集管道。污水接

管口根据江苏省环保厅《江苏省排污口设臵及规范化整治管理办法》进行设臵，

同时在排污口设臵明显排口标志，对排污口设臵采样点定期监测。 

雨水收集回用设施将在二期统一考虑。 

地下车库内汽车尾气经 6 次/小时的排风换气，保证地下车库内的空气质

量满足《公共交通等候室卫生标准》（GB91192-1996）中相关限值要求，共设

臵通风排气口四个。居民厨房产生的油烟经竖向专用烟道于楼顶集中排放。 

根据规模设臵一定数量的垃圾桶，经收集后至垃圾收集点中，每天由环卫

部门按时清运。 

严格执行《江苏省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条例》的要求。加强对地下车库的使

用管理，控制汽车鸣笛噪声。水泵机安装在地下独立单间内，要求选用优质低

噪设备，并采取机组隔振、吸声等措施，设备基础应安装减振软垫或阻尼弹簧

减振嚣，水泵接管采用减振软接头，压力水管上的止回阀采用消声止回阀，水

箱和设备房内墙面及顶棚应做吸声处理，门也应做隔声门。电梯机房设臵于楼

顶内，设备应采用低噪声及低振动型设备，采取阻隔低频噪声和设备底座采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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减振弹簧等措施。项目的机械排风等风机均采用低噪振动型设备，风机出口管

道采用消声减振措施，达到控制噪声的目的。 

与环评一致。 

3.生态环境保护设施 

项目施工过程中采取了积极有效的水土保持措施，尽量避开雨季施工。缩

短土地裸露时间，加快工程项目建设；制订施工计划时，施工进度安排避开在

降雨量大的 6-9 月份大面积开挖和堆填；地面应压实等。 

主体工程基本完成后，及时补种适合当地条件生长的乔、灌、草相结合的

绿化植被，确保项目绿地率达 30%以上。 

4．应对外环境影响采取的措施 

沿何山路退让 15m 以上。项目南侧沿何山路种植绿化带。(沿何山路) 前

排房屋安装隔声门窗。 

四、环境质量及污染源监测、环境影响情况 

(一) 环境质量监测 

在本项目四周场界外 1m 布设四个测点，委托南京白云化工环境监测有限

公司于 2017年 11 月 25日及 26日进行了二天(每天昼夜各一次)的噪声现状验

收监测(监测报告号为“[2017]宁白化环监[声]字第 201711835 号”)，但监测

数据表明，南侧靠何山路一侧达到 4a 类标准，但东、西、北场界噪声监测值

超过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（GB12348-2008）2 类标准排放要求。 

(二)环境影响相关情况 

周边距离较近的排污单位为“项目东侧 30m 的苏州西门子电器有限公司、

西侧 150m 的竹本油脂（苏州）有限公司以及西侧 300m 松下半导体元器件（苏

州）有限公司、北侧 60m 的柏霆（苏州）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以及何山加油站。” 

本项目不在苏州西门子电器有限公司、竹本油脂（苏州）有限公司、松下

半导体元器件（苏州）有限公司设臵的卫生防护距离内，柏霆（苏州）光电科

技有限公司及何山路加油站未设臵卫生防护距离，加油站与本项目满足安全距

离要求。 

“验收调查表”明确周边企业“对本项目影响不大”。 

五、验收结论 

对照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(国环规环评[2017]4 号)》中

的规定，对“验收调查表”进行修改,按下列建议完善相关工作内容，提供相

关依据、补充材料，达到“国环规环评[2017]4 号”的要求后，本项目验收合

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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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议： 

1. 严格按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(国环规环评[2017]4

号)》的要求，规范“验收监测调查表”相关内容。 

(1)按苏州高新区环境保护局《关于对苏州金安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苏

地 2015-G-21 号地块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审批意见》(苏新环项[2015] 

376 号)所明确的要求，提供场地调查、环境风险评估报告评审意见、环境风险

评估报告的备案材料等认定本项目地块无污染、可以作为居住用地的相关合规

合法材料。 

(2)补充项目场界噪声的复测报告。提供环境现状监测的“质量保证及质

量控制”相关内容。规范监测报告。  

明确噪声监测时“模拟开启声源”情况，说明监测数据的代表性。 

(3)调查描述施工期现场有关环境设施的监督管理情况，包括工程监理过

程中对雨污分流管线等监理情况。  

(4)反映施工期的取弃土及施工建筑垃圾场地设臵、暂存、运输合规情况。 

(5)补充绿色建筑评定情况及相关依据。 

2．完善“验收监测报告”附图、附件(如补充“验收监测调查表”编写人

员资质、噪声监测单位的资质等)。 

六、验收人员信息 

    验收人员名单附后。 

 


